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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入住高端养老院
要求4个女儿承担费用

何老太太今年88岁，丈夫早在20多

年前就去世了。她有4个女儿，都已各自

成家，其中三女儿离异，生活不宽裕；小女

儿长期在国外生活，不常和家里联系；大女

儿、二女儿也都忙于各自的生活，逢年过节

虽能看望问候，却无法时时照顾。所以，老

太太大多都是独自住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的一套两居室住房内，自行照顾饮食起居。

岁月不饶人。何老太太虽是个要强的

人，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骨质疏松的毛病

越发严重，体重只有60多斤，行动越来越

不便。由于生活上经常无人照料，女儿们

帮她先后找过几个保姆，但总不如意。

后来，何老太太听其他老同事说，北京

周边有一家高端养老院，居住环境舒适，还

有医疗设施，服务人员也都是经过专业培

训的，于是动了心。经过实地考察，何老太

太非常满意，当即就决定入住。但这家养

老院价格比较昂贵，每个月基本费用就在

12000元左右，还要一次性预交一年的费

用。何老太太的积蓄和退休金不够，就找

人垫钱先住了进去。

接着，何老太太要求4个女儿拿钱，但

碰了钉子。尤其是三女儿和小女儿，听说

母亲住了这么贵的养老院，不仅不给钱，还

情绪激动、语气不善。于是，何老太太一气

之下，将女儿们诉至法院，要求她们履行对

自己的赡养义务，均摊以自己名义已经支

付的一年期养老院费用共计144000元；

今后继续按照这个标准支付赡养费，每人

每月3500元。

4个女儿态度不一
支付能力差距较大

大女儿和二女儿表示，她们自己也有

家庭并且年龄也不小了，不能时时在母亲

身边照顾，虽然经济能力有限，但她们愿意

尽最大的努力孝敬母亲，母亲要多少她们

就出多少。

三女儿表示，自己也60多岁了，没什么

积蓄，虽然每月有退休金7000多元，但因为

离婚了，名下没有房子，也没有其他住处，只

能在外租房，现在每个月房租也近4000元，

再加上自己的生活开销，手里的钱所剩无

几，根本无力负担母亲主张的养老费。

小女儿表示，其出国时已经办理了提

前退休，每个月退休金只有2000多元，在

国外也没有工作，一直和丈夫靠着女儿生

活，所以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赡养

义务，每个月可以给400元左右的赡养

费。她认为，母亲有自己的住房，应当在自

己的住房内生活，如果生活不能自理可以

请保姆或者由其他在国内的女儿轮流照

顾，而不是去高端养老院来增加子女的经

济负担。现在母亲入住的这家高端养老

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太贵了，根本负担不

起。母亲非要住，也可以先把房子出租，用

租金交纳养老院费用，再加上母亲的退休

金不低，还有积蓄，应该有能力自己负担养

老费用。

经询问，各方确认何老太太和4个女

儿月收入分别为：何老太太每月5547.5

元、大女儿每月4536.75元、二女儿每月

2774.92元、三女儿每月7019元、小女儿

每月2933.54元。另外，何老太太银行账

户内有存款5万余元。何老太太表示，存

款得留着用于日常生活，不同意拿去交养

老院费用。

支付赡养费数额
应与实际情况匹配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子女不能近身

照顾时，老人是否可以要求子女负担高端

养老院的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零六十七条的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

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

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在确定子女应支付的赡养费数额时，应参

考当地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年龄及身体

状况，基本生活、医疗需要，被赡养人的收

入、子女数量，各个子女的收入与劳动能力

等相关因素。

本案中，何老太太有自己的住房，每月

有5000余元的退休金收入，享受医疗保险

待遇，从经济条件来看，并不属于严格意义

上的“生活困难的父母”，向子女要求高于

其支付能力的赡养费数额，不应支持。但

考虑到何老太太年近九十，生活已无法自

理，平日确实需要有人近身照顾，4个女儿

均表示不能近身陪伴和照料，所以何老太

太即使不住进高端养老院，也有请保姆照

顾的实际需要。

截至起诉时，何老太太签订的高端养

老服务合同一年期限将近届满，鉴于该部

分费用已实际交纳，4个女儿也均未在此

期间近身照顾，故对该部分费用，应在扣除

何老太太有经济能力支付的部分后酌情予

以支持。对于此后的赡养费数额，鉴于赡

养费纠纷案件解决的是被赡养人最基本的

物质生活需求，在子女有能力的情况下，应

当尽力为父母的晚年生活提供更优越的物

质条件，但父母亦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

量减少子女的经济负担，选择合适的养老

方式。本案中，何老太太若不选择居家养

老，可考虑将房屋出租等，以减轻子女的经

济压力。综上，法院在充分考虑何老太太

的实际需求、经济情况以及可替代方案的

前提下，结合子女的收入情况以及支付意

愿，对何老太太后续赡养费用予以酌定。

在法院释明后，何老太太的大女儿、二女

儿仍表示，母亲主张多少数额，便愿意支付多

少数额，法院不持异议，予以照准。最终，法

院判决何老太太的大女儿、二女儿对已经产

生的高端养老院费用各负担35010元，此后

每月给付赡养费各3500元；三女儿、小女儿

对已经产生的高端养老院费用各负担20600

元，此后每月各给付赡养费800元。

同时，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孝敬父母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子女经济能力

如何，至少言语上、态度上应当尊敬自己的

父母。从当庭表现和当事人陈述来看，三

女儿、小女儿对母亲关怀甚少，对待母亲的

态度冷漠，应予以改进。何老太太已年近

九旬，除了经济上的赡养，女儿们应当给予

更多生活上、情感上的陪伴和照顾。

《检察日报》周晶晶 李雪 苏兴品

离婚多年的夫妻，为多得一个还建房

指标，竟再次“闹离婚”。日前，湖北省武汉

市东西湖区检察院通过制发再审检察建

议，依法监督法院再审改判一起虚假离婚

诉讼案。同时，该院向法院、民政部门制发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建立婚姻信息交

换共享机制，在全市率先实现诉讼离婚和

登记离婚信息互通互享。

李某于1998年与前夫经武汉市武昌

区法院调解离婚，二人未到民政部门进行

备案。2007年，二人得知婚姻存续期内的

房产即将拆迁，根据当时的政策，如果夫妻

俩正处在“离婚未离家”的阶段，可以一人

分得一套还建房。彼时，李某与前夫早已

分开多年，为了分得两套还建房，两人商议

后决定“再离一次婚”。

2007年9月，李某持虚假结婚证件向

武汉市东西湖区法院起诉，请求与丈夫解

除婚姻关系，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同

年10月，经法院调解，李某与前夫再次

“离婚”并达成协议，拆迁房产由两人共同

所有，分别占有相应产权。而后，李某与

前夫据此民事调解书，获得了 2套还建

房。

2022年11月，李某前夫因对财产分

割不满，向东西湖区检察院检举李某虚假

诉讼的行为。该院接到线索后认为这起离

婚纠纷案确实存在疑点，遂立即启动监督

程序，对案件展开调查核实。

“以前，民政部门对法院判决、调解离

婚，宣告婚姻无效以及撤销婚姻登记的案

件信息掌握不及时，这就导致婚姻信息更

新不及时，让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

子。”承办检察官介绍，经调查核实，李某正

是利用法院与民政部门信息不对称、各个

法院间信息不互通等漏洞，骗取法院民事

调解书，非法获得还建房。

东西湖区检察院以民事调解书系当事

人隐瞒真实婚姻状况、通过虚假诉讼获得

为由，向东西湖区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

议。同年12月9日，法院裁定再审，并于

2023年6月20日裁定撤销原民事调解书，

驳回李某的起诉。

信息不对称，不仅影响了法院审判，也

影响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工作效率。为延伸

监督效果，加强溯源治理，检察官在办理个

案的同时，还调阅了东西湖区法院近年来

离婚案件清单及裁判文书，并前往区民政

局比对核实离婚诉讼案件当事人的婚姻登

记状况，发现在法院诉讼离婚的当事人，其

婚姻信息基本上都未更新。检察官又通过

司法行政部门调查核实到虚假诉讼当事人

李某系执业律师。

为防范和减少类似案件发生，东西湖

区检察院分别向区法院、区民政局发出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双方及时建立婚姻

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同时，该

院向武汉市检察院汇报该情况，武汉市检

察院随后向武汉市司法局发出社会治理检

察建议，对李某作为执业律师弄虚作假扰

乱诉讼秩序的行为进行惩戒并开展行业警

示教育。

在东西湖区检察院的推动下，东西湖

区民政局和该区法院密切沟通协作，会签

了婚姻信息交换和共享工作机制，在武汉

市率先实现诉讼离婚和登记离婚信息互通

互享，弥补了婚姻登记上的管理漏洞，为虚

假离婚诉讼的溯源治理奠定坚实基础。之

后，武汉市律师协会也书面回复称，已对李

某进行惩戒并开展行业警示。

老太想住高端养老院，起诉4个女儿负担高额赡养费
女儿们态度各异，法院怎么判？

离异夫妇上演“再离婚”戏码，为了啥？

《人民法院报》荣慧 姚峥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端养老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

和部分二线城市。但是，高端养老机构的费用要比普通养老机构高很多，在经济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选择高端养老机构，

无疑会给家庭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那么，父母是否可以向子女主张养老费用呢？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八旬老人为住进高端养老机构，起诉4个女儿负担高额赡养费的案件。法

院综合考量老人的收入、资产、身体状况，子女的支付意愿、经济能力以及对老人的赡养情况，对老人的赡养费诉求进行

了分别酌定。

本案的判决，既兼顾了利益平衡，又倡导了合适的养老方式，向社会传递出鲜明的价值导向：德，孝之始也，作为子女

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赡养也不仅仅指经济上的供养，更包括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作为父母，赡养需求亦应从实

际出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子女的经济负担，选择合适的养老方式。

法官进行判后释法析理，推心置腹与当事

人沟通老人赡养问题

庭审现场


